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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82   证券简称：南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4-077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6 日以直接

送达的方式发出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本次会议采用现

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 2024 年 12 月 26 日上午在公司 203

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8 人，实际出席董事 8 人（其中，李国忠、郭家

骅、王海勇、肖玲、王全胜、施设、潘俊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公司监事会成

员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黄一新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经公司控股股东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南京钢铁联合

有限公司共同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杨峰为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杨峰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已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并一致通

过。 

本议案尚需形成《关于选举杨峰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提

交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 2025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关联方进行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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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业务

开展需要，在预计的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范围内，签订有关协议/合同。 

关联董事黄一新、李国忠、郭家骅、王海勇、肖玲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其

他 3 名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 

本议案已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经公司董事会审计与内控委员会、独立董

事专门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以下简称“上交所网站”）的《南京

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79）。 

（三）审议通过《关于 2025 年度继续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存贷款

等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如下事项： 

1、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于 2025 年度内继续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存

贷款、综合授信、结算等金融业务。其中，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的最高存款余额不超过 20 亿元，最高信贷余额不超过 50 亿元。 

2、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公司管理层在规定额度范围内根据实际业务需要决策相关事项。 

关联董事黄一新、李国忠、郭家骅、王海勇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其他董事

（含 3 名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

过。 

本议案已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经公司董事会审计与内控委员会、独立董

事专门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交所

网站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 年度继续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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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存贷款等业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80）。 

（四）审议通过《关于 2025 年度预计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

保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如下事项： 

1、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2025 年度预计为南京钢铁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

司、PT. KinRui New Energy Technologies Indonesia（中文名称：印尼金瑞新能

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PT. KinXiang New Energy Technologies Indonesia（中

文名称：印尼金祥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复星合力新材料有限公司、

山西南钢合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安阳复星合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安阳复

星合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金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柏中（菏泽）水务

有限公司、淮安柏环环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柏中环境科技（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提供银行等金融机构授信担保，任一时点新增担保总额度折合人民币不超过

75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8.26%。其中，为资产负债率 70%

以上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总额度不超过 68.05 亿元，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下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总额度不超过 6.95 亿元。 

2、2025 年度，公司可根据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实际运营需求，在同时满

足以下条件情况下，可以在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含不在上述预计内的其他全

资及控股子公司）之间进行担保额度调剂：（1）在调剂发生时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超过 70%（股东大会审议担保额度时）的

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2）在调剂发生时，获调剂方不存在逾期未偿还负

债等情况。 

3、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公司董事长在符合担保相关规定要求前提下，在规定额度范围内，具体决策

相关事项及签订相关协议。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已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并一致通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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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交所

网站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 年度预计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申请授

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81）。 

（五）审议通过《关于 2025 年度预计为全资子公司销售钢材提供担保的议

案》 

董事会同意如下事项： 

1、公司 2025 年预计为全资子公司北京南钢钢材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南钢

物资销售有限公司销售钢材提供担保，任一时点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 3 亿元。 

2、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公司董事长在符合担保相关规定要求前提下，在规定金额范围内，具体决策

相关事项及签订相关协议。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已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并一致通

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交所

网站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 年度预计为全资子公司销售钢材提供

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82）。 

（六）审议通过《关于申请 2025 年度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和资金需求情况，同意公司（包括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在 2025 年度向相关银行申请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700 亿元的授信额度（外币折算

为人民币计算），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授信种类包括但不限于各类贷款、敞口银票、保理、信用证、保函等。具体

种类、额度以及担保方式等以各银行的最终授信审批为准。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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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审议通过《关于开展钢铁产业链期货及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

性分析报告》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已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经公司董事会审计与内控委员会、独立董

事专门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 

内容详见同日登载于上交所网站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钢铁产

业链期货及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八）审议通过《关于 2025 年度继续开展钢铁产业链期货及衍生品套期保

值业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2025 年度继续开展钢铁产业链期货及衍生品套期保

值业务，任一时点的套期保值交易保证金（含为应急措施所预留的保证金）实际

占用资金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含交易的收益进行再交易的相关金额），

在前述最高额度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已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经公司董事会审计与内控委员会、独立董

事专门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交所

网站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 年度继续开展钢铁产业链期货及衍生

品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83）。 

（九）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向其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柏中环境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向其

参股公司大连西中岛水务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 200 万元的借款，用于其日常运

营，借款期限为自贷款发放之日起 2 年，借款利率为固定利率 3.2%。同时，大

连西中岛水务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大连西中岛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按持股比例向其

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已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并一致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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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交所

网站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向其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 2024-084）。 

（十）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 2025 年 1 月 22 日（星期三）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当日下午 2:30 在南京市

六合区卸甲甸南钢办公楼 203 会议室召开。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交所

网站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临 2024-085）。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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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杨峰先生：1983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曾任中

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财务总监。现任中信泰富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财

务总监，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副总经理，南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董事，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杨峰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在实际控制人中国中

信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公司任职外，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且未

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立案稽查或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

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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